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之停課、補課、居家學習 

及學生學習評量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25日行政主管會議審查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24日行政主管會議修訂 

壹、 依據 

一、教育部109年2月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14078號函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月3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10768號函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 3 月 7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021896 號函 

 

貳、 目的 

    妥善規畫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之停課、補課、居家學習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

流程，健全學校健康工作及學習環境，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參、 適用病狀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肆、 停課標準及期間措施 

一、全校停課：因疫情嚴峻經行政機關公告、通知、函示說明或同意後，始得實施全校停課。 

二、班級停課：學校如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則與

確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師及社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老師均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與

班級家長充分溝通後始得啟動特殊性班級停課，停課期程為與確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學校立即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及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

課（行政機關如有另行規定者，依規定實施停課相關事宜）。 

三、學生個人停課：經衛生單位匡列為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

病例接觸者或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第一、二級流行地區入境之學生且尚未完成居

家檢疫（隔離） 14 天者，與學生家長充分溝通後始得啟動特殊性學生個人停課，停課期程

為進行或完成居家檢疫（隔離）14 天（行政機關如有另行規定者，依規定實施停課相關事

宜）。 

四、停課期間措施： 

（一）停課期間班級導師應督促班級學生每日自行測量體溫，每日充分掌握學生狀況並注意是否

有特殊症狀，同時加強宣導儘量避免至公共場所，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二）停課期間課業輔導措施： 

1.全國停課：由教育部主導辦理疫情控制及學生學習相關措施，本校配合利用學校網路公

告、傳遞相關補課資訊。 

2.全校停課：啟動全面線上學習。教師提供線上教室代碼或連結，供行政端督導虛擬課堂的

實施， 評估實體補課時數。 

3.班級停課： 

(1) 團體活動時間（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及週會

或講座）因涉及校外講師或時間週期性等不可抗之因素，故不實施補課。 

(2) 停課期間由任課教師提供數位教材檔案、課程進度通知表(如 ppt、word、 pdf 檔等



媒體)、書面資料及試卷掃描檔資料，上傳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FB 等，以供

學生在家線上學習。 

(3) 導師透過班級群組關懷鼓勵並提供必要的諮詢協助。 

4. 個別停課： 

(1) 任課教師利用線上平台(如教師教學平台、課程雲端硬碟、google classroom)上傳

課程內容、學習單、講義、筆記或指派作業資料等，指定停課學生按表定進度實施

在家自主學習；並可由導師指派班上專責同學協助傳遞訊息給隔離學生。 

(2) 請導師透過電話或 Line每天關懷學生在家健康及學習狀況，提供必要的諮詢及協

助。 

伍、 補課措施 

一、班級停課及全校停課補課措施 

(一) 啟動全面線上學習補課機制： 

   1. 教務處完成全校學生「數位工具及網路」問卷並協助線上學習有困難的學生。 

   2. 教務處建置全校學生學校信箱(學號@st.csvs.chc.edu.tw)。 

       3. 教務處辦理「教師線上教學平台運用」增能研習活動（Google Classroom、Google 

Meet、Zoom等的使用）。 

4. 教師建立每班每門課程之 Google Classroom線上教室(例：108-化二甲-化工裝置)，並

向教務處登記「課程編號」，教務處統一收集「課程編號」後公告於本校「停課不停學之

崇高線上教室」網站。 

5. 教師邀請班級學生進入線上教室；停課期間於每節上課前公告相關課程教學活動。 

6. 停課期間教師教學活動應包含 50%遠端視訊授課及 50%規劃學生自主學習活動(例如：該

門課程一周 4節課，應有 100分鐘遠端視訊授課，其他為規劃學生自主學習活動)；有關

遠端視訊授課及自主學習活動注意事項如下： 

⚫ 遠端視訊授課(google meet或 zoom等)：遠端視訊授課時間為原課程實際授課時間

(原課程課表上的時間)；請老師於遠端視訊授課時落實學生點名，如有未到者請記

錄學生班級座號。另遠端視訊授課請於上課中錄影存檔以做教學紀錄。 

⚫ 自主學習活動：內容應公告於線上教室，以記錄每堂課之教學活動。 

7. 停課期間請老師每門課程每周至少請學生繳交作業一次，並定期於線上給予反饋批改作

業或回應學生問題，查看學生學習情形。 

8. 線上教學紀錄表請詳附件一。 

(二) 實體補課 

1. 於復課後，教務處實施學生線上學習之回饋問卷供任課老師參考；另請各科協助教師完

成「線上教學課程自我檢核表」。 

mailto:學號@st.csvs.chc.edu.tw


2. 由各科科召及科主任依據「線上教學課程自我檢核表」於 1週內向教務處提出實體補課

之申請，並由教學組安排實體補課之時間。 

3. 實體補課原則上於復課後 2 個月內完成；可安排於早自習、週六日、寒暑假及課餘時

間，另倘以週六日方式辦理，每日最晚不得超過 18 時 30 分。 

二、學生個人停課補課辦理原則 

（一）學生因符合第三條所述之適用病狀需實施居家休養，休養期間請導師每日電話主動關

懷，並指派班上專責同學協助聯繫，將當日課程進度、作業等告知在家休養同學，適當

提供學習單、講義及筆記等資料（可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傳真、郵寄及網路社群等方

式），協助學生在家自行學習。 

（二）由班級任課教師將學生個人停課期間上課教材上傳至教師教學平台(或Google 

Classroom)，指定停課學生按表定進度實施學習。 

陸、 補行評量措施 

一、 日常考查： 

請老師參考學生於線上學習期間，遠端視訊課程參與狀況及每週作業繳交情形給予學生成績(請

老師於停課時即公告評分方式於線上教室google classroom)。 

   二、定期評量： 

(一)個人定期評量：待學生復課後，至本校教學組申請補評量，相關規定依本校校學生學習評

量辦法補充規定辦理，惟補評量成績以實得分數登錄。 

(二)定期評量前如遇部份班級停課時，由校長召開臨時行政主管會議討論決定延期或由其他多

元評量方式為之（原則上以統一延後定期評量日期為主，俟全校疫情穩定後，再公告實

施）。 

(三)定期評量時如僅部分班級無法參與，其處理方式如下： 

1. 統一由教務處（進修部）協調班級任課教師及學生後，擇期辦理補評量，定期評量試卷

由該領域（科）任課教師另行出題。 

2. 任課教師於班級完成補評量後，由班級任課教師實施閱卷評分，並於補評量後一週內將

成績繳交至註冊組完成績登錄。 

柒、 實體補課原班上課，學校不額外支付鐘點費。 

捌、 學生停課期間，相關假別依中央主管機關函示辦理。 

玖、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議審查通過後，陳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員林崇實高工 線上教學紀錄表 

班級：化二乙              課程名稱(每週教學節數)： 化工裝置(4)       授課教師：楊雅婷 

日期 

(年/月/日) 

星

期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 

未到學生座號 

(或未繳交作

業學生座號) 

教學活動照片(截圖) 備註 

108/3/23 一 3 
請學生寫蒸餾學習單

作業第1題~第40題 
  

 

108/3/24 二 3、4 視訊教學 3、10   

       

       

       

       

       

       

       

       

       

 


